
國立臺灣大學辦理來校訪問研究境外學者服務暨收費

實施要點 

103年 5月 27日第 281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訂定 

103年 10月 21日第 2831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2、4、5、6、7、8、9點修正通過 

108年 2月 26日第 303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辦理境外學者來校之服務接待暨使用本校資源之收費等相關

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境外學者，係指與本校無聘僱關係，且非透過政府

或本校政策邀請來校從事短期訪問研究之人員。 

前項境外學者分為交換學者及非交換學者兩類。 

   （一）交換學者，係指依本校、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中心等與

境外姊妹校所訂定之交換教授計畫書面約定，經姊妹校推

薦且經本校同意前來訪問研究之學者。此類學者之服務接

待暨收費等事項，依書面約定辦理。 

   （二）非交換學者，係指非依前款但經本校同意前來訪問研究之

學者。此類學者之服務接待等事項，由本校相關單位辦

理，並以付費為原則。若因政府機關委託、書面約定或計

畫另有約定並經校方簽准者得免行政服務費。 

三、 境外學者來校之服務接待分工如下： 

（一）行政服務單位：由國際事務處指派專人負責統籌協調，

並視需要提供包括國際學人手冊、歡迎訪問資料、住宿

資訊、校園導覽、識別證、圖書館使用、校園網路使用

等服務，且辦理接機、保險及停車證等自費性服務。 

（二）學術接待單位：由同意接待之學術單位指派人員提供各

該單位相關之學術及行政服務。 

四、 境外學者來校之申辦程序如下： 

（一）境外學者向本校所屬學術單位提出申請。申請資格及文

件、審查方式及核可標準等，由學術接待單位自行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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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單位回覆申請人核定結果。若同意接待，則應辦理

簽證所需之相關文件，並協助學者於國際事務處之訪問

學者計畫專頁填寫資料並繳費。 

（三）境外學者應於來校前一個月，依本要點第五點之規定完

成行政服務費之繳交。 

（四）境外學者於本校訪問結束後，得向邀請單位申請核發訪

問證明，該訪問證明得由邀請單位核發，必要時可由邀

請單位簽陳核准後，由院或校方為之。 

五、 境外學者來校使用本校資源之行政服務費收費標準如下： 

（一） 

身分別 費用 

交換學者 依簽訂之交換教授合約辦理。 

非交換學者 1-14日：新臺幣 6,000元 

15-30日：新臺幣 10,000元 

31-90日：新臺幣 15,000元 

91-180日：新臺幣 26,000元 

181日-一年：新臺幣 46,000元 

（二）境外學者來校訪問，原則上不超過一年。如訪問期間超

過一年，其餘天數依上述費用說明另計。 

（三）凡申請接機、申辦保險及辦理停車證者，皆須自費；若

識別證因損毀或掛失須補辦，須繳交工本費新臺幣 150

元。 

六、 行政服務費收入依國際事務處 40%、學術接待單位 60%之比例

分配，如有特殊情形，得由學術接待單位簽請校長決定之。 

七、 行政服務費屬單次性收費，且不予退費。 

八、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